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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辯雙方結控辯雙方結論論
控方結論：
1、秦2011年10月5日返回淘大花園單位

後，沒有活着離開大廈。案發期間無記
錄顯示有救護車到場，秦亦不可能自行
秘密離開大廈，因大廈大部分位置均有
閉路電視及警報系統，故唯一合理推斷
是她於10月6日遭陳文深殺害

2、陳文深以保鮮紙及真空袋藏屍，放入尼龍袋帶離大廈，他知將
軍澳區內垃圾會送到堆填區，遂駕車到將軍澳棄屍

3、死者不會不處理名下淘大花園物業及銀行戶口內的50萬元
存款，急於清理單位不合邏輯

4、死者友人曾向被告查問死者行蹤，但被告多番隱瞞，目的是
不想令人懷疑他殺了死者

5、陳文深打破4個月一次的習慣，將車提早送往消毒

辯方結論：
1、秦患有嚴重抑鬱症，自殺風險高及有流露自殺傾向，曾企圖跳

窗自殺，又撥打電話向四川家人逐一道別；或因分手打擊真的
「躲藏自己」，避開大廈的閉路電視及警報系統離開返回內
地，警報系統於大廈清潔時關閉，秦於是能離開

2、陳無殺人動機，秦答應兩、三天搬走，物業以秦名下登記，
但實質供款人為陳，故陳是物業真正主人，殺秦反而未能辦
理轉名手續及取回單位

3、秦好友唐文蓮丈夫羅範良的證供指，他於2011年10月中收
到秦來電，問候其妻到四川探望病重父親的情況，而唐的確
於10月7日前往四川，正正反映秦於10月7日仍然在生

4、陳不向秦透露唐及其夫有關秦的下落，是因對方是「陌生
人」，話題涉及私隱，故不想透露太多

近年部分無屍兇殺案
1988年2月：鰂魚涌康怡花園烹夫案
58歲婦人馬潔芝疑丈夫傅棠有外遇，用鐵鎚把他殺死再分

屍放入鍋烹蒸，然後丟棄垃圾站。馬婦曾向女兒供稱承認殺
夫，女兒大義滅親告發。馬其後因謀殺罪成判入精神病院治
療，服刑7年後獲釋。本案為首宗單憑被告招認而定罪的無屍
謀殺案

1996年12月：3債仔肢解大耳窿案
3名被告黃偉民（22歲）、侯景洋（20歲）及李嘉揚（15

歲），被控在大角咀福澤街一單位謀殺24歲債主馬振武。3人
將死者騙上門勒死，再用鋸把他切成3塊棄置垃圾站，屍體無
法尋回。黃及侯被裁定謀殺罪成判囚終身。李則因案發時不足
18歲，判刑16年。3人及後上訴，黃及侯維持終身監禁原判

1997年5月：秀茂坪童黨燒屍案
15歲青年陸志偉被指「二五仔」，在秀茂坪邨遭14名男女童

黨（14歲至17歲）毆斃再燒屍，屍體扔進垃圾箱拋棄，迄今未
被尋回。涉案者有4人謀殺罪成判囚終身；兩人重囚23年至26
年。另兩人則判入教導所，轉污點證人的石子健則獲輕判入獄7
年，另有5人無罪獲釋

2001年6月：台灣男子劫殺女教師案
40歲女英文補習教師張靜華離奇失蹤，警方其後發現張的男

友人李正位盜用張的信用卡，又在其貨車採獲張的血跡，鑑證
人員證實張的住所（即兇案現場）血跡和張血型相符。警方綜
合多方證物斷定張已遇害，但一直找不到屍體。李其後被判謀
殺罪成，多番上訴無效判囚終身。

2008年4月：「援交」少女碎屍案
16歲「援交」少女王嘉梅應召到石硤尾街一單位「接客」

時，疑被兇手丁啟泰吸毒後錯手捏死再肢解，肉、骨和內臟被
砍碎沖進馬桶，頭部則以紙袋包裹，帶到九龍城碼頭拋落海，
殘骨棄於豬肉檔。丁其後被判謀殺罪成囚終身。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已婚證券公司前董事陳文深謀殺四川情婦秦嘉儀案，陪審團一
致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並判囚終身。此為本港首宗「三無」
的情況下，即「無屍體、無法證、無招認」，只靠環境證供而成
功入罪的謀殺案件。大律師陸偉雄昨日解釋，證供多寡不是裁判
的標準，而是證供是否有力，令陪審團相信是「唯一及不能抗拒

的」，稱今次判決可彰顯法律精神。

令陪審團相信「唯一及不能抗拒」
大律師陸偉雄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指，市民多以為裁判被告
是否有罪時，需要一定的人證或物證，但是從法律角度來說，證供多
寡不是裁判的標準，而是證供是否有力，令陪審團相信及肯定此是
「唯一及不能抗拒的」，形容今次判決可彰顯法律精神。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稱，案件反映環境證供相當有

力，令陪審團毫無合理疑點將被告定罪，是否找到屍體並非必要條
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案中死者秦嘉儀屍首至今仍未被尋
回，控方於庭上指出兇手早已將載有死者屍體的尼龍袋棄置在將軍澳
堆填區。警方經過兩年努力不懈的調查，終掌握足夠及強而有力的環
境證供成功破案，將兇手繩之以法。

女警員模擬藏身格仔袋
本案關鍵的環境證供是淘大花園大廈閉路電視記錄，除顯示兇手於案

發後多次進出大廈外，警方亦觀察兇手以手推車載着格仔尼龍袋離開大
廈，從而推斷尼龍袋大小能夠載有女死者，估計女死者身高約1.6米，更
進行模擬測試，要求一名身高約1.61米、體重54公斤的女警員走進大小
相若的尼龍袋，結果發現女警能完全藏於袋中及拉上拉鏈。
對於法官特別嘉許負責調查本案的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該組總督察

鍾志明昨日在庭外表示歡迎法庭裁決，認為裁決結果再一次彰顯公
義。他指本案為香港開埠以來首宗「無屍體、無法證、無招認」及無
兇器的謀殺案，調查期間困難重重，需靠大量警力，以多方向及廣泛
的方式進行調查及搜證，再將搜集得出的環境證供交予法庭考慮。
據資料顯示，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於2012年1月17日接手調查案件，
至同年3月30日到案發單位調查及搜證，只發現除鋅盤底座藏有3條相
信是屬於秦的頭髮之外，屋內沒有任何血跡、頭髮及纖維。警方亦調
查了死者3個銀行戶口記錄、單位信箱的信件、單位水電煤賬單、死者
出入境記錄、兇手辦公室及手機通話記錄。

女4年前入「凶宅」再無出現
41歲被告陳文深被控謀殺33歲女子秦嘉儀及防止合法埋葬屍體，陪
審團昨日在退庭商議後一致裁定被告謀殺罪成。主審司徒冕暫委法官
在判刑時表示，若非淘大花園大廈裝有完善保安系統，提供重要環境
證供，被告很大機會逍遙法外。涉案大廈閉路電視拍得死者於2011年
10月5日返回21樓單位後再沒有出現，但肯定的是，單位曾出現另一
個人，而該人便是殺害死者的兇手。

男手推車載大尼龍袋離單位
他續說，根據大廈閉路電視記錄顯示，被告曾於10月6日到訪死者
單位，翌日以手推車載走藏有死者屍體的大型格仔尼龍袋離開單位，
縱使被告沒在庭上披露殺人的動機及方法、或怎樣棄置死者屍體，但
唯一可能是秦已被殺害，而強烈的環境證供令陪審員裁定被告罪成。
法官並特別嘉許警方負責調查本案的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指本案無
屍首、無武器兼無明顯殺人動機，舉證尤其困難，若不是警方在兩年
來調查的努力，被告不會被繩之以法。法官又透露，庭上曾有傳聞證
供指死者獲被告提供股票內幕交易，及藉此向被告報復，但由於是傳
聞證供，故不應採納為殺人動機。
另對於案中一名證人唐文蓮早前到庭上作供時指，曾向警方失蹤人
口組報案，但警方認為唐並非女死者親屬，沒有受理，法官希望警方
可交報告解釋事件詳情。
被告昨日聞罪成判監後表現冷靜，木無表情。

才俊與夜店小姐「致命孽戀」
地位背景懸殊的金融才俊與失婚夜店小姐相戀，最終演變成一段
「致命」婚外情。兇手在庭上道出與情婦相戀，至被妻子揭破婚外情
的戲劇性經過。他雖多番表現對背叛妻子感到歉疚，數度當庭拭淚，
又辯稱案發當日到淘大單位只為挽救婚姻，惟未能說服一眾陪審員。
被死者數名好友形容為「斯文有禮」的陳早前在庭上供稱，2007年

在尖沙咀「Touch」KTV夜總會消遣，初次邂逅「KK」（秦別名），
他坦承自此後每月到訪該夜店兩、三次，指定找死者相伴，活動圍繞
「飲酒、唱歌、打啤牌及玩骰盅」。兩人相識約一年後，陳某晚喝醉
後帶死者到時鐘酒店發生關係，翌日本打算付錢給她，但女方拒收，
他自此後經常約會死者，兩人發展為情侶關係。
據稱，陳在經濟上對死者照顧有加，不忍情婦屈居於細小及「邋
遢」的尖沙咀套房，希望「有個地方俾我去搵佢（秦）都舒服
些」，於2009年以死者名義買下值約150萬元的淘大單位，首期及
每月供樓費用均由他一力承擔；又用自己名下的公司，以2.5萬元月
薪聘用死者，協助他與內地客戶打好關係，但陳強調自己才是單位真
正擁有人。

被告妻終發現丈夫婚外情
據指，兩人初期交往愉快，陳逢周一至五下班後均會到訪淘大，待

至晚上11時才離開，單位擺放男方的西裝、鞋履、內衣褲及家居拖鞋
等，猶如一對同居男女，秦的同鄉女友人亦得知二人同居一事，認為
兩人關係「恩愛」。惟兩人的地下情維持不到4年便觸礁，男方妻子於
2011年3月中，發現醉酒丈夫與情婦談情。之後被告與秦兩人雖見面
次數減少，但仍保持每星期見面一兩次。

無屍體
無法證
無招認金融才俊殺艷女情婦囚終身

「三無」首定謀殺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艷女秦嘉儀4年前人間蒸

發，揭出一宗轟動全城的「無屍兇案」，案件經15天審

訊昨終有裁決，7名全男班陪審團退庭商議僅約兩小時，

一致裁定死者已婚男友、國泰君安企業融資部前董事陳文

深謀殺罪名成立，法官昨日依例判處被告終身監禁。法官

在判刑時指，現場淘大花園保安系統完善，提供強烈環境

證供，將被告繩之以法。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鍾志明

昨於庭外表示歡迎裁決，指本案是本港首宗開埠以來「無

屍體、無法證及無招認」的兇殺案，只靠環境證供而成功

入罪的謀殺案件，認為法庭結果彰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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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路電視錄得女死
者「有入無出」。

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艷女
「無屍兇案」落幕，兇手陳文深於淘大
花園一單位內殺害「小三」，被裁定謀
殺罪成判囚終身。一般而言，凶宅價格
會低於市價兩三成，但涉案單位去年以
逾350萬元貼近市價售出，估計新買家
對單位「凶史」不知情。
翻查記錄，淘大花園E座21樓一單位
在2009年2月26日，由買家Chun Ka
Yee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以 149萬入
購。警方根據閉路電視片段，推斷陳文
深在2011年10月6日殺害秦女，事後並
找裝修師傅翻新單位，將傢俬、電器及
私人物品全部搬走。
該單位在去年2月再次易手，由一名
胡姓買家以353萬元買入。有區內地產

代理指出，涉案
單位去年以銀主
盤形式出售，最
終交易價貼近市
價，未反映單位
曾發生兇殺案，
新買家似乎不知
道單位歷史。該
代理透露，行內
早已聽聞該單位
有問題，但不清
楚去年負責交易
的代理有沒有提
醒買家。
現行法律上對「凶宅」沒有定義，買

賣凶宅也不受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陳文深殺害情婦秦嘉儀的動機成為
本案最大疑點，根據兩人於案發當日的通話內容，雙方態度表現親
暱，男方對女方盡顯關懷，未見得被告有意與情婦揮斬情絲，令人不
禁懷疑為何被告於同晚殺害死者。法官昨判刑時突然透露，有傳聞證
供指被告曾向死者提供有關股票內幕交易消息，死者希望揭發事件藉
以報復，但因屬傳聞證供，故沒有呈堂，亦不應被採納為殺人動機。
選擇出庭自辯的陳文深，多次在控方及陪審團的盤問或提問下露出

破綻，證供前後矛盾，最終令陪審團不接納他的證供。

儲存死者短訊 作供前後矛盾
陳多番表現對背叛妻子感到歉疚，希望挽救婚姻，當控方盤問陳為

何儲存了死者給他的5條短訊時，他稱讓妻子檢查手機時，知道他已叫
秦搬離淘大花園單位，至於為何以手機拍下該些短訊，則是考慮到能
協助警方調查。但控方反駁指，短訊內容未能顯示二人的關係終結，
因內容是死者向陳表示「回來再找你」、「再電聯」等字句，反而會
讓其妻知道他仍與秦聯絡，陳即點頭稱「我其實都幾蠢」。
陳亦曾供稱，他以iPhone拍下舊手機中的短訊時，該部手機已沒有
SIM卡，惟陪審團發現相中顯示手機屏幕有3G訊號，顯示手機內仍有
SIM卡。陳於是在庭上親自示範手機如何在沒有插上SIM卡的情況之
下，屏幕仍能顯示3G訊號，惟當場失敗。

殺人動機成最大疑點

「凶宅」近市價售出 料買家不知「凶史」

被告被告陳文深陳文深

■■警方在案件警方在案件
完成後搬走大完成後搬走大
批證物批證物，，當中當中
包括死者秦嘉包括死者秦嘉
儀的艷照儀的艷照。。

死者死者秦嘉儀秦嘉儀

主審法官司徒冕主審法官司徒冕


